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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

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16），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“退市风险警示”。

若公司出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9.3.11 条规定的情形，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2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5 条规定：“上市公司预计将出现本规则第 9.3.1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三）项情形的，应当在相应的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

内，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，并在披露年度

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。” 

3、根据《深交所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

知》有关规定：“为提升风险揭示效果，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

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，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。请广大

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公司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： 

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

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，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

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。 
× 

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

为负值。 

× 

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√ 



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年度报告。 × 

 

一、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

1、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因审计范围受限等因素，导致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被

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

修订）》9.3.1 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的情形，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 年 5 月 6

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 

2、针对上述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，公司高度重视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

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，对减值计提影响较大的项目等逐一梳理并合理评估其减值

风险，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获取更多的资料对其价值进行重新评估，全面清理公

司其他应收款中的个人备用金并进行了分类处理，相关会计处理涉及以前年度的

已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。公司进一步提高内部控制工作机制，加强风

险管控，夯实财务核算质量与效率，进一步规范各项财务业务标准与流程，加强

财务内审，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地反映财务信息。并且上述消除、整改工作仍在持

续进行中。 

3、如公司无法在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完全消除上一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涉

及的事项及影响且会计师未能出具非标意见消除报告，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

可能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公司可能触及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1 第一款规定的情形，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二、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

本次风险提示为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。终止上市首次

风险提示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

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23-002)。第二次终止上市的风

险提示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

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3）。第三次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

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

次风险提示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4）。第四次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详

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

提示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7）。第五次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详见公司



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8）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、除上述退市风险警示外，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，具体情

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《关于公司股票交

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6）。 

2 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 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11 日 

 


